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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海沧区加快推进福建自贸区

厦门片区海沧园区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海沧区加快推进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产业发展

扶持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7 月 8 日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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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区加快推进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
海沧园区产业发展扶持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产业发

展，根据《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实施方案》、

《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产业发展规划》，结合

海沧园区实际，制定本扶持办法。

第二条 可享受扶持政策的企业范围：

（一）入驻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（原出口加工区一

期，不包含已享受其他政策的企业）、承诺五年内不迁离我区且

在政策有效期内纳入海沧区规模以上统计的新注册企业或迁入

的区外企业。

（二）从事批发和零售业，餐饮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

技术服务业，金融业，商务服务业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，

文化等第三产业。

（三）经海沧区政府确定的在自贸区内重点发展的其他产

业。

第三条 扶持标准

符合第二条标准的企业可享受以下政策：

（一）场所租金补助。给予实际入驻园区内企业20元/㎡·

月的办公场所租金补助，政策有效期内单个法人企业每年租金补

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企业享受租金补助期间若出现办公场所

转租、转借或改变使用功能情形，将不再享受租金补助，已享受

的租金补助予以追缴。

（二）企业经营奖励。前两年按其对区级收入贡献数的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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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奖励，后三年按其对区级收入贡献数的60%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高管人员奖励。对本办法扶持奖励企业的高管人员和技

术骨干，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达到3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个人区级

留成贡献分成部分的100%给予奖励，每个企业每年提出申请的名额

数量原则上不超过8名，且同一人员个税奖励年限不超过2年。

第四条 服务奖励

对拟在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设立的企业发放“代理服务

补贴”（即“创业红包”，企业人数10人以下的每年限额1万元，

企业人数每增加5人，增加5千元限额，最高不超过3万元），用于

抵扣购买企业服务。服务内容包括：企业工商、税务注册（包括

新设、变更）、进出口经营权登记、财务代记账、企业托管（企

业信息）、代理开通海关报关辅助系统等。“创业红包”券由区工

信局下发给厦门海投供应链公司，企业自主向园区服务公司申

领，申领企业凭券到厦门海投供应链公司购买上述服务，厦门海

投供应链公司负责筛选、组建服务供应商体系，为企业提供服务，

最后由厦门海投供应链公司凭券向区政府兑现补贴，每季度兑现

一次。

第五条 对于属重大项目，或是产业具有高成长性、技术

具有较强前瞻性、引领自贸试验区产业创新趋势的项目、有发展

潜力的企业，或是属于行业产业龙头的企业，或是能够积极引进

上述企业项目的行业协会等组织需要特殊扶持的,可由区政府另

行研究解决。

第六条 为加快推进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的发展，积极

完善该区域商业配套服务，对新入驻海沧园区配套服务企业(包

括餐饮业、酒吧咖啡、超市等服务业)进行扶持，对营业面积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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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200元/㎡的装修补助，装修补助面积

不超过1000平方米。新引进的项目须在签约后4个月内取得相关

证照并开业经营满6个月，方可申请享受装修补助。

第七条 企业申请享受上述扶持政策时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扶持申请报告及申请表各1份；

（二）企业经营状况年度报表1份；

（三）有效的场所租赁合同和租金发票或企业、个人纳税凭

证。

第八条 原则上，对企业的扶持与奖励每年兑现一次，符合

扶持条件的企业，先向海投供应链公司提出申请，经园区服务公

司初审，由海投供应链公司按程序上报区政府审定批准后实施。

第九条 已经享受上述扶持政策的企业被发现采取弄虚作

假等手段骗取奖励、补助或其他扶持资金的，除责令限期纠正外，

取消享受优惠政策资格，停止兑现优惠政策，由区工信局按有关

规定收回已兑现的奖励金。同时，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本办法涉及的扶持政策，与本市、区出台的其他优

惠政策同类的，企业或个人可择优但不重复享受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沧区工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2年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8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